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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创金合信向其全资子公司贷款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审议情况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创金合信向创金大厦项目增加投资并向创

金大厦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创金合信” ）根据开发建设其总部大厦（以下简称“创金大厦” ）项目的需要，以

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创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基实业” ）为借款主体，向银行

申请创金大厦项目开发贷款，金额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0年，专项用于创金大

厦项目开发建设，并以创金大厦项目土地、在建工程及建成后的物业用于创金大厦项目贷

款的抵押担保，同时创金合信为创基实业向银行申请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

第三方差额补足承诺或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登载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5）、《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创金合信拟向其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2年3月22日，创基实业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以下简称“中行

罗湖支行” ）签署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2022年圳中银罗司借字第00009号），约

定由中行罗湖支行向创基实业发放固定资产贷款8亿元，期限15年。为担保《固定资产借款

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同日，创基实业与中行罗湖支行签署了《抵押合同》（编号：2022

年圳中银罗抵字第004号），创基实业将其享有合法处分权的土地（宗地号T201-0118）设

立抵押担保；且创金合信向中行罗湖支行出具了《流动性支持函》，同意为创基实业的上述

借款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

三、相关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一）《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抵押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

2、抵押人：深圳市创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抵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

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被担保人（反担保情形下，下同）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

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4、抵押物清单

编号 抵押物名称 数量

评估价

值

所有权/使用权归属（权利

凭证号码）

所在地 登记机关

2022年圳中银罗

抵字第004号

宗地号

T201-0118的土

地

1 /

粤（2021）深圳市不动产权

第0083354号

深圳市

深圳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

5、抵押物概况

抵押物名称 类别

是否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

是否涉诉、仲裁、

查封或司法冻结

账面原值

已计提折旧、减

值

账面净值

宗地号

T201-0118的

土地

土地使

用权

存在抵押 否 61,491万元 1,281万元 60,210万元

注：相关数据为截至2022年2月底的情况。

（二）《流动性支持函》的主要内容

2022年3月23日，创金合信向中行罗湖支行出具《流动性支持函》，主要内容如下：

“鉴于：创基实业与中行罗湖支行签署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中行罗湖支行向

创基实业提供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人民币80,000万元， 基于以上情况， 创金合信承诺如

下：

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根据上述《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向创基实业发

放的任何一笔或多笔借款，若截止借款期限届满日（含提前到期），借款人仍存在应付未付

的借款本息，则创金合信自愿无条件为借款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 ……若创金合信违

反相关约定，中行罗湖支行有权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宣布借款人违约等措施。

本函未经中行罗湖支行书面同意，不可撤销或进行任何修改，本函自创金合信盖章之

日起生效。 ”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控股子公司创金合信向其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2020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5.74%。除此之外，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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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减持数量过半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一致行动人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2月25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2-16）。 本公司控股股东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鹰溪

谷” ）的一致行动人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峰幽” )，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455,296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比例0.26%）。

2022年3月22日，公司收到上海峰幽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2022年3月22

日，上海峰幽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无限售流通股2,085,000股，本次减持计划拟减持股份的数量

已过半，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减持的具体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上海峰幽

集中竞价 2022-3-22 4.999 2,085,000 0.22%

合 计 -- -- 2,085,000 0.22%

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是认购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份以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峰幽

合计持有股份 2,455,296 0.26% 370,296 0.0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55,296 0.26% 370,296 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海峰幽的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业务

规则的规定。

2、上海峰幽的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及违规情况。

3、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峰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

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上海峰幽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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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定向增发被动稀释、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2月25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2-16）。 本公司控股股东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鹰溪

谷” ）的一致行动人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峰幽” )，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455,296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比例0.26%）。

2022年3月23日，公司收到上海峰幽及其一致行动人鹰溪谷、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博升优势” ）共同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定向增发导致权益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向刘英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8]1257号）的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刘英魁

以及宁波保税区嘉语春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保税区嘉惠秋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嘉华信息100%股权。 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47,275,097股，增发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621,826,786股增加至669,101,883股。 本次变动后，鹰溪谷及上海峰幽、博升优势合计持股数量仍为

176,305,222股，持股比例被稀释2%,稀释后合计持股比例为26.35%。

2、上海峰幽减持导致权益变动情况

上海峰幽基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需求，于2019年12月6日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通过大宗方式和集

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无限售流通股24,692,000股，本次减持后，上海峰幽持有公司股份1,753,783股，

持股比例由3.95%减至0.26%，鹰溪谷及上海峰幽、博升优势合计持股数量为151,613,22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22.66%。

3、2019年度权益分派导致权益变动情况

2020年7月10日， 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 （即： 以2019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

669,101,883股扣除已回购股份1,128,800股后的667,973,083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4股），公司总股本由669,101,883股增至936,291,116股。 鹰溪谷及上海峰幽、博升优势合计

持股数量由151,613,222股增至212,258,511股，持股比例为22.67%。

4、上海峰幽本次减持导致权益变动情况

2022年3月22日，上海峰幽基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需求，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无限售流通股2,

085,000股，本次减持后，上海峰幽持有公司股份370,296股，持股比例由0.26%减至0.04%，鹰溪谷及上

海峰幽、博升优势合计持股数量为210,173,5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45%。

综上，自前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2017年1月12日至本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

日，鹰溪谷及上海峰幽、博升优势的持股比例下降至22.45%。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及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鹰溪谷 148,360,844 23.86% 207,705,182 22.18%

上海峰幽 26,445,783 4.25% 370,296 0.04%

博升优势 1,498,595 0.24% 2,098,033 0.22%

合计持有股份 176,305,222 28.35% 210,173,511 22.4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6,305,222 28.35% 210,173,511 22.4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

份均为人民币普通股股份。

三、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鹰溪谷、上海峰幽、博升优势在本公司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承诺：“通过参与本次交易认购

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 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此次限售股份自2014年12月19日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至2017年12月18日期满

的36个月内鹰溪谷、上海峰幽、博升优势均未进行转让，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与其此前已披露的意向、

承诺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业务规则

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3、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峰幽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本次减持股份事项不存在违反有关承诺的

情形。 公司将继续关注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五、备查文件

鹰溪谷及上海峰幽、博升优势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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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银行” 、“发行人” 或“公司” ）和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

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中信建投、中信证券、华泰联合合称为“联席主

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163号〕）、《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78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2018年12月修

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引（2018年修订）》（上证

发〔2018〕4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南第2号———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上市业

务办理》（上证函〔2021〕323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或“重银转债” ）。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

3月2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能够认购中签后的1手或1手整数倍的可转债，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

位为1手。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 原A股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或

当原A股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

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30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基

数为130亿元，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

金额，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

上最大包销金额为39亿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和联席

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 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

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

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

算。

重庆银行本次公开发行13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22年3月23

日（T日）结束。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现将本次重银转债发行

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重银转债本次发行130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为1,300万手（13,000万

张），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的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同为2022年3月23日（T日）。

二、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 最终向发行人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的重银转债为9,562,

554,000元（9,562,554手），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3.56%。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重银转债总计为3,437,446手， 即3,437,446,

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6.44%，网上中签率为0.03014188%。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数据， 本次网上有效申购户数为11,515,609户， 有效申购数量为11,

404,218,424手，即11,404,218,424,000元，配号总数为11,404,218,424个，起讫号码为100,000,

000,000� -� 111,404,218,423。

发行人、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3月24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

式，摇号中签结果将在2022年3月25日（T+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及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

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手（即1,000元）重银转债。

四、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中签率/配售比例

（%）

有效申购数量

（手）

实际获配数量

（手）

实际获配金额

（元）

原A股股东股东 100.00 9,562,554 9,562,554 9,562,554,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0.03014188 11,404,218,424 3,437,446 3,437,446,000

合计 11,413,780,978 13,000,000 13,000,000,000

五、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重银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22年3月2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摘要》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上交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七、发行人、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及联席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6号

联系电话：023-63367688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二）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电话：010-60840820、010-60840822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三）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联系电话：010-86451545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四）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电话：010-60833086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五）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电话：010-56839516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839729� � � � � � � �证券简称：永顺生物 公告编号：2022-040

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于2022年3月23日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官方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2-026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药业” 、“发行人” 或“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科伦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55号文核

准。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科伦转债” ，债券代码为“127058”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300,000.00万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3,000万张，按面值发

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3月17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

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3月18日（T日）结束。 本次发行原股东共优先配

售科伦转债24,062,119张，总计2,406,211,90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80.21%。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年3月22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5,864,53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86,453,10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73,34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7,334,900.0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承销协议约定，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

可转债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此外，《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

产生的发行余额1张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数量合计为73,350

张，包销金额为7,335,000.00元，包销比例为0.24%。

2022年3月2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承销协议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

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111853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 �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H代 公告编号：〈万〉2022-026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业绩发布会并征集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2年3月31日披露公司《2021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并于同日召开2021年度业绩发布会。

本次业绩发布会将采用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举行，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一、 业绩发布会的安排

1.�召开时间：北京时间2022年3月31日（星期四）上午9:30-11:00

2.�召开方式：网络视频直播

3.�出席人员：董事会主席郁亮，总裁祝九胜，开发经营本部首席合伙人张海，物业事业

集团首席合伙人朱保全，执行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韩慧华，执行副总裁刘肖，董事会秘书朱

旭

4.�会议语言：中文（英文同声传译）

5.�接入方式：

（1） 公司官方网页 “投资者关系”栏目

中文界面： https://www.vanke.com/investor/data?typeid=62&newsid=6604

英文界面https://www.vanke.com/en/investor/data?typeid=62&newsid=6605

（2）微信APP中以简体中文搜索小程序“易选房” ，或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接入

二、征集问题事项

公司现就2021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 敬请投资者将所关

注问题通过链接：https://www.wjx.cn/vm/Q0VeTzS.aspx#1反馈给公司， 公司将于

2021年度业绩发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咨询方式

如有不明事宜，敬请联系：

联系人：万科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关系

电话：0755-25606666

邮箱： IR@vanke.com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4,2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376号）。 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如有）、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

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将按照

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

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

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限售期限等信

息。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4,200.00万股，发行股份占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05%，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

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6,767.4290万股。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

类投资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1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

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793.00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97.00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2年3月30日

（T+2日）刊登的《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定于2022年3月25日

（T-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3月25日（T-1日，周五）10:00-12: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

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

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4日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１

，

４７３．６８４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３９３９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７３．６８４２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２．３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５２．３８２５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

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７３．６８４２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５３．６８４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２８．５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１

，

４７３．６８４２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天益医疗”股票

４２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

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

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

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

，

６００

，

０５８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４１

，

７９８

，

０６５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

８３

，

５９６

，

１３０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８３５９６１３０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９５１．９２０２４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２９４．７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５８．９３４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１４．７５００

万股，占扣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１０００７３９％

，申购倍数为

５

，

８４７．９２７９５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


